2026年启东经济开发区污染物排放量核算服务项目市场询价公告

江苏省启东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根据启东市政府采购管理的有关规定，就2026年启东经济开发区污染物排放量核算服务项目进行市场询价。
一、项目概况

1.根据《关于加强工业园区污染物排放用值用量管理工作的意见（试行）》（通环办﹝2023﹞121号）文件要求开展2026年启东经济开发区污染物排放量核算服务项目。
2.项目预算：40万元。
二、服务内容

1、按照南通生态环境局要求，按月开展启东经济开发区纳入限值限量管理的企业（约125家）大气、水等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的核算工作，对园区环境空气质量、水环境质量和污染物实际排放情况进行评估分析，按要求报送企业用值用量情况。
2、其它各级生态环境部门要求的，与园区污染物排放限值限量核算相关的所有工作。
三、约定事项

1、参与报价的单位需将营业执照复印件和市场询价表于2026年2月14日17:00 前，送或寄的地址为：南通润德建设咨询有限公司（启东市经济开发区林洋路377号皇冠假日酒店办公区3楼），联系人：陆女士，联系电话：13584720066 。

2、项目周期：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
3、拟定支付方式及期限：完成2026年上半年度核算后支付合同价款的50%，完成全年核算后支付合同价款的剩余50%。乙方开具等额增值税发票交甲方财务审批入账为付款必要条件。
4、其他：（1）请报价单位认真核算、如实报价、如发现虚假报价的，记入黑名单；（2）本次报价仅作为市场调研用，因此价格仅供参考；（3）本次调研询价不接受质疑函，只接收对本项目的建议。
江苏省启东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026年2月11日

附件：

2026年启东经济开发区污染物排放量核算服务项目
报价表

	序号
	服务内容
	全费用报价（元）
	备注

	1
	2026年启东经济开发区污染物排放量核算服务项目
	
	

	注：1.报价中的工作量和服务包括响应及完成本项目工作所需的一切费用，包含（但不限于）如安全排查的成本、管理费、利润、人工、专用设备及其备品、备件、易耗品耗材、通讯和专用工具费用、现场调查勘测、数据采集、交通差旅费、税费、运输、 保险、检测验收（含复检费）、技术评审、专家评审、售后服务、报告编制费用及相关劳务支出等工作所发生的全部费用以及本项目与供应商企业利润、税金和政策性文件规定及合同包含的所有风险、责任，即响应本项目的各项应有的费用。服务费总价在合同实施期间不作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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